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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改

图样及技术文件

    方 法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质仪器产品图徉及技术文件的更改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地质仪器产品经鉴定后批准生产的基本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的更改。

2 为确保产品图祥、技术文件的正确性，应随着生产的发展及时地对图样及技术文件进行合理的更改

工作。

3 产品图祥及技术文件的更改，必须根据“更改通知单”进行。“更改通知单”必须经有关技术负责人批

准后生效。若更改将引起有联系的其它技术文件的更改时，则应同时发出相应的“更改通知单”进行更
改。一切更改均应及时更改底图和文件底稿。

4 凡变更产品主要性能参数的重要部件的更改，必须上报批准生产的主管机关，经批准后方能进行。上
报时应附有试验记录、调查报告、检验结果等足以说明更改理由的技术资料。

5若拟更改的图样同时也用于其它产品时，则要考虑更改后能否继续适用于其它产品，若不能继续适

用，或其它产品不宜作此更改时，则对拟定更改的图样并按更改原则改变代号，原有图样予以保留。

6 凡符合下述条件者，应进行更改。

    a. 图样及技术文件有错误或表达不确切者;

    b 根据试验、试用结果，更改后确实能提高产品质量者;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分析及试验，使用结果，更改后确能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
生产成本者;

经调查证实，用户更改建议对产品使用性能确有提高者;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文件的指示必须更改者。

7每份“更改通知单”一般以更改一种技术文件为宜，几种技术文件进行相同内容的更改时，可以拟发

一份“更改通知单”，如果更改期限、处理意见和发送范围不同时，则应分别在“更改通知单”上标注清楚，

或分别发出“更改通知单”。

8 “更改通知单”一般以能说明更改前后的情况为原则。对于划改更改前的情况已能在更改后内容中看

清者，则只需画出更改后的内容，如更改会引起刮改底图，则“更改通知单”应分别画出“原为”和“改为”

的内容。

9“更改通知单”经批准后，保管底图的部门应及时将“更改通知单”发到各有副底图及正式使用复印图
部门，必要时可附经过更改后的复印图，并收回旧图。底图及正式使用的复制图的更改由保管底图的部

门进行。

10“更改通知单”一般应绘制底图，如“更改通知单”不需要发出复印图时，可用普通纸拟发。

11 底图或复印图更改方法:

    a 将需要更改的尺寸、字句或图形等，用细实线划掉(但被划掉的部分应仍能清楚地看出更改前

的情况)或刮掉，然后填写新的尺寸、字句或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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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靠近更改部位画出一小圈，其中填写相应更改标记字母，并自该图画一指示细线指明被改的
地方;

    c. 在主标题栏的更改表中记录更改情况.

12如底图经过多次修改与使用而损坏不能再行复印时，需描制新底图，其方法如下:

    a. 新底图应根据旧底图最后一次更改的结果描制，原有更改划去的部分不必画出;
    b_ 在新底图的更改柱内，注明旧底图上最后一次更改记录;

    c， 旧底图主标题栏内有关人员的签字及日期，应抄录在新底图上，负责描制、校对新底图人员在

主标题栏上方签字.并写明日期。

13 关于副底图更改原则:

    a. 属于技术条件，总体结构的设汁更改，必须由持有基本底图M.位统一发出“更改通知单”;

    b， 非上述内容的设计更改 不论持基本底图或副底图的单位均有权更改，但必须互相抄送“更改
通知单气

    c 当原持有荃本底图单位不再生产该产品时，应将基木底图更改权移交给继续生产的持有副底

图的单位。

14 “更改通知单”的格式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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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通知单编号

保管底图单位名称
图样代号 图二名州更改实。期限博改原因

}
同时更改资料

更改前情况 更改后情况

(更改标记及更改前情况) (更改标记及更改后情况)

分 送 单 位

附 录

工艺部门处理意见

车 间 处 理 意 见

生产部门处理意见

被更改底图总号

更 改人 日期 校对 日期
标准化

检 验
日期 审核 日期 批准 日期

注:更改原因分“改进”和“错误，，两种.

更改通知单格式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地质矿产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矿产经济研究院标准化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丁玉、才侠。


